
國 立 中 興 大 學 生 命 科 學 院 1 0 6 學 年 度 各 項 校 級 委 員 ( 會 議 代 表 ) 當 選 名 單  

106.8.2.公告 

委員會(或會議)名稱 當然代表 當選名單 備     註  

校務會議教師代表 院長 吳聲海、高孝偉、劉宏仁、周三和、莊秀美 106.6.21 選舉產生，候補：楊明德、李天雄、

侯明宏、劉俊吉、陳盈璁 

校務會議議案審查小組代表  吳聲海 106.6.21 選舉之校務會議代表最高票擔任

之，候補：高孝偉 

校研究發展會議代表 院長 賴建成、張嘉哲 106.6.21 選舉產生，候補：李宗翰、侯明宏 

校研發會議議案審查小組代表  賴建成 106.6.21 選舉之研發會議代表最高票擔任

之，候補：張嘉哲 

校教師評審委員會  林  赫、謝政哲 106.6.21 選舉產生，候補：高振益、賴美津 

校第 14屆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  陳建華 106.6.21 選舉產生，候補：朱彥煒 

任期二年：106.8.1~108.7.31 

校學生事務會議代表 院長 許美鈴 106.6.21 選舉產生，候補：許秋容 

校學生獎懲委員會  林振祥 106.6.21 選舉產生 ，候補：張嘉哲 

校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  許秋容、林宜玫 106.6.21 選舉產生，候補：黃皓瑄、侯明宏 

校生物安全委員會  鄭旭辰 106.6.21 選舉產生，候補：許美鈴 

校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 院長 李龍緣 105.6.22 選舉產生，候補：陳建華 

任期二年：106.1.1～107.12.31 

職員代表：葉哲瑋(由各單位輪派) 

校課程委員會 院長 (線上投票尚未截止) 由院課程委員互推一名，106.7.27 興生院字

第 1060094 號函辦理線上選舉產生 

校學生勞作教育指導委員會 院長 林振祥 自 102 學年起改由生科系推派 



校接受各界捐助獎助學金基金

管理委員 

 林  赫 依本校 106.6.8 興學字 1060300463 號函辦

理，由院長推薦 

校智財技轉推動委員會委員  劉宏仁 依本校 106.7.13 興產字 1064300387 號函辦

理，由院長推薦 

校西文核心期刊及電子資料庫

評審委員 

 劉英明、林季千 依本校 106.6.13 興圖字 1061100065 號書函

辦理，由院長推薦 

通識中心系、院級教師評審委

員會委員 

 葛其梅、賴建成、張功耀、林季千 依本校 106.5.23 興通識字 1064200019 號函

辦理，由院長推薦送校長圈選 

上述表列中之委員(或代表)任期原則為一年(106.8.1-107.7.31)，特殊任期均於備註欄加註。 

  



國 立 中 興 大 學 生 命 科 學 院 1 0 6 學 年 度 各 項 院 級 委 員 ( 會 議 代 表 ) 當 選 名 單   

委員會(或會議)名稱 當然代表 生科系 分生所 生化所 生醫所 基資所 碩專班 備     註  

院務會議代表 院長 

副院長 

系所主

管 

李宗翰 

林幸助 

林  赫 

賴建成 

陳建華 

李天雄 

胡念仁 

林季千 

許美鈴 

劉俊宏  106.6.21 選舉產生，生科系代表三人，各

研究所代表至少一人。 

候補：賴美津、劉宏仁、高振益、林宜玫、

劉俊吉 

選任學

生代表 

學生：謝佩君(生科系學會總幹事) 依本院 106.5.31 興生院字 1060075 號函，

助教職工代表由生化所推派，研究生列席

代表、系學會總幹事及系學會學生代表分

別由醫科學程及生科系推派 

列席代

表 

附屬單位主管、碩專班輔導老師：施習德(全球變遷生物研究中心主任)、

劉宏仁(榮興轉譯研究中心主任)、張嘉哲(碩專班導師) 

助教職工：林孟穎 

學生：李建融(醫科學程)、陳盈靜(生科系) 

院教師評審委員會 院長 林  赫 

施習德 

葛其梅 

楊秋英 

楊文明 

周三和 林季千 侯明宏  106.6.21 選舉產生，候補：高振益、黃介辰、

林幸助、賴美津 

教師員額管理小組 院長 院內 7 人：黃介辰、李宗翰、林  赫、楊文明、楊俊逸、謝政哲、侯明宏 

院外 3 人：楊秋忠、王升陽、徐堯煇 

依本院 106.5.31 興生院字 1060075 號函，

推派委員 7 人：生科系代表 3 人，其餘各

所代表 1 人 

院外教授 106.6.21 選舉產生，候補：孟孟

孝 



院新聘教師甄選委員 院長(當

然委員

兼召集

人) 

本院教師聘任暨升等評審辦法第十條規定，院聘教師需先經本會同意，

惟現員額均分配各系所運用，故視實際需要時再另案組成 

依規定由本院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推薦，

簽奉 校長核聘。 

任期二年：106 年 8 月 1 日至 108 年 7 月

31 日 

院課程委員 院長 

副院長 

系所主

管 

葛其梅 楊明德 胡念仁 許美鈴 朱彥煒 張嘉哲 

依本院 106.5.31 興生院字 1060075 號函，

各系所自行推選一人，學生代表由醫科學

程選派 

學生 李建融(醫科學程)  

上述表列中之委員(或代表)任期原則為一年(106.8.1-107.7.31)，特殊任期均於備註欄加註。 

 


